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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住户酒后抛物
获刑七月罚金三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住宅房变网约房 邻居要求停止经营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邰冬梅 王淑臣

　　

　　将住宅房屋当作网约房，邻居能否要求其停

止经营？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判决被告停止经营行

为，恢复房屋住宅用途。

　　法院查明，耿某在淮安市中心某新建住宅小

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入住一段时间后，耿某发现

斜对面的邻居家时常有陌生人拖着行李箱入住，

走廊上堆放生活垃圾，还经常有人深夜大声喧哗。

两户房屋仅隔着一条狭窄的走廊，动静稍微大些

隔壁就听得清清楚楚，耿某和家人深受其扰。

　　耿某从小区物业公司处了解到，对面房屋的

所有权人是李某和陆某，又于2023年5月将房屋租

赁给刘某使用，租赁期限为3年。此后，刘某与某房

地产咨询中心签订《网约房（民宿）托管经营合

同》，将房屋委托给该中心进行网约房经营。

　　耿某认为李某、陆某、刘某、某房地产咨询中

心未经利害关系业主同意，擅自将住宅改变为经

营性用房，造成外来人员增多、噪声污染、生活垃

圾增多等问题，影响业主特别是学生的正常生活，

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4名被告立即停止经营行

为，恢复房屋住宅用途。

　　庭审中，4名被告辩称，案涉房屋的确是被用

来经营网约房，但网约房是共享经济下的短期租

赁，属于短租房，并非经营性用房；若认为网约房

是经营行为，而业主自己对外出租不属于经营行

为，则相互矛盾。此外，其行为并未改变房屋性质，

不需要全体业主同意，只需在江苏省网约房登记

平台“苏易住”登记、取得登记标识即可。

　　经查明，江苏省公安厅2021年出台《江苏省网

约房治安管理规定（试行）》，其中规定：“网约房是

指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发布房源、接受预订，按日

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城乡居民住房以及依

法依规可供住宿的其他场所。”根据该文件，网约

房只需具备住宿的功能即可，并未强制要求必须

取得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房客在入住时，通过

“苏易住”微信小程序上传相关身份信息后就能办

理入住登记。

　　此外，网约房虽然为有住房需求的人提供了

便利，但房客更换频繁，这与业主将房屋相对固定

出租给特定承租人员的情况并不相同，可能存在

治安、消防隐患和监管难题。

　　法院认为，本案4名被告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

的一致同意，改变房屋用途，其行为会造成与其他

业主共用的电梯、通道等区域变得嘈杂、秩序混

乱、安全系数降低等情况。同一栋楼且相邻的业

主，双方在利用各自不动产时，应尽量避免对相邻

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原告耿某作为同楼层

相邻房屋的业主，有权要求4名被告排除妨害、恢

复原状。最终，法院判决4名被告立即停止案涉房

屋的经营行为，恢复房屋住宅用途。

　　法官庭后表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网约房

是否属于经营性用房。网约房是互联网经济背景

下的一种新业态，目前就全国范围内的规范性文

件来看，网约房的性质和地位尚不清晰。行政机

关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从网约房的市场准入、

市场监管主体、入住登记管理、治安管理、消防安

全等方面作出规定。

　　网约房通过互联网平台准入、运营，操作方便

快捷，虽然和旅馆业运作模式不同，但实际上为房

客提供了有偿住宿、膳食、保洁等服务。从现有管理

模式看，行政机关虽然提供了官方网络平台，允许

业主可以自主将符合条件的闲置住宅用房用于网

约房经营，以此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网约房

一般为按日或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房客可以在任

意时间入住和退房，且入住人数无法限制，这就会

给其他业主的正常居住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如环境

嘈杂、卫生混乱、消防隐患增多、安全系数降低等。

　　本案中，被告李某、陆某作为业主，将房屋出

租给刘某使用，但刘某将房屋委托给被告某房地

产咨询中心用作经营网约房，中心通过平台发布

房源信息招揽房客，并配备专门保洁员、保洁车

打扫卫生更换床褥，有需要还可提供餐食。因此，

网约房应属于经营性用房，房客入住后即形成了

事实上的住宿服务协议，本案4名被告的行为实质

上已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

　　民法典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

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

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

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

意。同时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

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业主将住宅房屋用作网约房经营，需经全体

业主同意，且应当尽量避免影响左邻右舍的正常

生活。发现其他业主擅自将房屋用作经营用房，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有权要求停止经营，恢复房屋

住宅用途。同时，在支持网约房市场准入的同时，

针对网约房可能产生的矛盾纠纷，还需加强协同

配合，注重源头防范。

住宅房用作网约房属于改变房屋用途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王娟

　　2021年7月，家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秦某向某婚

介机构支付1000元服务费，该机构承诺为秦某提供婚介服务，直至他找到

合适的伴侣。此后，某婚介机构为秦某介绍了3个恋爱对象，但均因女方觉

得不合适而没有继续交往。

　　今年2月，某婚介机构要求秦某支付2000元服务费，声称会提供更好

的恋爱对象。秦某交费后，某婚介机构又为他推荐了2个恋爱对象，可还是

没能成功“牵手”。鉴于此，某婚介机构要求秦某续费6000元，否则拒绝提

供后续服务。气愤之下，秦某将某婚介机构诉至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退

还服务费3000元。

　　庭审中，秦某认为，作为充值会员，他应享有某婚介机构推出的“终身

服务”，不该屡次被收费；此外，某婚介机构推荐的恋爱对象年龄跨度大，

有可能是“婚托”。某婚介机构辩称，秦某最初支付的1000元是注册登记

费，他签字的登记表背面印有《收费标准协议书》，载明注册登记费999元，

后期服务费按照服务年限收取(1年期收费3999元，2年期收费5999元)，秦

某享受了婚介服务却未付清相关费用，而婚介机构向其出具的收据载明

“提供服务概不退款”，因此不应退还服务费。

　　法院认为，从秦某出示的登记表看出，其与背面的《收费标准协议书》

属两个内容，在登记表上签字不代表认可收费标准，且登记表和《收费标

准协议书》上某婚介机构人员签名不同，更能确认合同订立存在瑕疵。对

于收据所载“提供服务概不退款”，明显系该婚介机构为逃避法律义务、减

轻自身责任而制定的“霸王条款”，属于无效内容。所以，某婚介机构存在

一定过错。

　　关于秦某提出的“婚托”问题，由于秦某未能举证证明，故其不认可婚

介服务的理由不成立。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某婚介机构退还秦某

1000元。

　　法官庭后表示，婚介服务合同属于中介合同。民法典规定，中介合同

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

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某婚介机构为秦某介绍了5名恋爱对象，

其已经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秦某要求退还全部费用于事实和法律无据。

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兼顾公平原则，法院促成双方达成上述调解

协议。

婚介服务未达目的
兼顾公平部分退费

刑法相关规定

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

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第二百一十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

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四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著作权法相关规定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

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十一）

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

微信擅用他人图片
删除作品赔偿损失

　　大连某文化公司作为JHA00xxx图片作品的

著作权人，发现青海某网络科技公司未经授权擅

自在其微信公众号文章中使用了该图片作品，遂

委托某公证处对青海某网络科技公司使用上述作

品的网页等平台进行数字内容存证，并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青海某网络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其案

涉图片作品著作权的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

理支出1万元。

　　法院认为，大连某文化公司系JHA00xxx图

片作品的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应受法

律保护。青海某网络科技公司未经大连某文化

公司许可，擅自在其微信公众号使用，属于侵害

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后青海某网络科

技公司删除其微信公众号上使用的案涉图片作

品，法院判决青海某网络科技公司赔偿大连某

文化公司经济损失1000元，青海某网络科技公

司自动履行判决赔偿义务，最终达到案结事了

的效果。

　　青海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强文静介

绍，现如今人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复制、下载、截

图、分享各类信息已成为常态，但人们在享受网

络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增大了侵权风险。本案中，

青海某网络科技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网

上直接下载图片素材并使用，侵犯了著作权人

的著作权。

　　通过本案的判决，强文静提醒图片使用人要

加强版权意识，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品时要坚持

先授权后使用原则，尤其是在其运营的公众号、抖

音等网络平台，发布文章、视频涉及图片等作品时

应先进行权属审查，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并标明作

者，切勿心存侥幸，造成侵权后果。若涉侵权，则应

立即删除，以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销售假冒品牌饲料
定罪获刑并处罚金

　　2021年11月，许某租用西宁市城北区仁杰粮

油市场某粮油经营部。2022年1月，许某订购假冒

的“黄河畜兴”牌牛羊育肥精料补充料包装袋及合

格证标签，委托甘肃某公司加工假冒的“黄河畜

兴”牌牛羊育肥精料补充料680袋并出售给玉树州

称多县的才某某，销售金额65350元。

　　随后，西宁市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获许

某未销售的假冒“黄河畜兴”牌牛羊育肥精料补充

料324袋及890个饲料袋皮，未销售侵权饲料货值

金额31137.37元。另查明，许某2007年曾因犯职务侵

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

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2018年刑满

释放。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许某违反商标管理法

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黄河畜兴”牌牛

羊育肥精料补充料，已销售金额65350元，未销售

侵权饲料货值金额31137.37元，犯罪数额较大，其

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公诉机

关指控被告人许某的罪名和事实成立。被告人许

某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又故意犯罪，系累犯，应当

从重处罚。本案中其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

人经济损失、主动缴纳部分罚金、足额缴纳罚款，

认罪悔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遂以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许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5万元。

　　许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维持

相应刑罚，同时认为一审对许某并处罚金时未将

已缴纳的行政罚款折抵相应罚金不当，予以纠正。

　　强文静表示，饲料安全不仅关系到养殖业健

康发展，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牧民群众的经

济收入。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据查明的案件

事实，结合许某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态度、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以及累犯不适用缓刑的法律规定，

合理确定了许某的刑事责任，做到了罪责刑相适

应和罚当其罪。同时对并处罚金与已缴纳的行政

罚款未进行折抵的错误予以纠正，体现人民法院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原则，及时

纠错。

未经许可制假售假
情节严重获刑三年

　　2019年年底至2021年6月，王某某未经“立白”

“汰渍”“碧浪”“奇强”“蓝月亮”“白猫”等商标注册

人许可，购买制作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的原材

料、包装、商标标签及制作设备等，承租海东市平

安区小峡镇某村的房屋，用于生产、存放假冒各品

牌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使用车辆进行销售，非

法经营数额208028元。截至案发，公安机关查获的

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按实际销售价格计人民币

2000.70元，经注册商标所属企业鉴定，均为假冒侵

权产品。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未经商标注册人许

可，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达

208028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

商标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1万元。

　　强文静表示，本案被告人以身试法，被人民法

院依法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彰显了人民法院严厉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决

心和力度。同时通过该案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

时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商品，切莫为贪图小便宜或

轻信一些非正规渠道不良商家的鼓吹，购买“三

无”产品，进而危害自身健康。

软件无法适配硬件
后果自担价款应付

　　青海某公司与深圳某公司签订《软件销售合

同》，约定青海某公司在深圳某公司已开发的成品

软件中选择相关模块，由深圳某公司授权青海某

公司使用，并提供相关服务器租用服务。青海某公

司依约支付了部分款项。软件安装实施并确认上

线一年后，两公司就软件是否达到预期功能及软

件是否完成验收产生争议，青海某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合同价款。深圳某公司提出

反诉，要求青海某公司支付剩余合同价款。

　　法院认为，青海某公司解除合同的诉求已超

过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不予支持。同时，案涉合同

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不含定制

开发内容。青海某公司的起诉理由均基于被授权

使用的软件不能适配第三方软硬件设备，但合同

中并未约定深圳某公司需要适配相关第三方的软

硬件设备。在青海某公司未能提供第三方接口程

序或另行支付开发费用的前提下，深圳某公司提

出使用数据导入导出的解决方案具有可行性，虽

然不符合青海某公司最初设想购买软件可实现的

功能，但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青海某公司称

深圳某公司未完成相关功能，与合同约定不符，不

予支持。

　　据此，法院认定深圳某公司要求青海某公司

支付剩余尾款的反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

　　强文静介绍，本案涉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许

可使用合同与软件委托开发合同二者的区别。该

案提醒涉知识产权运用及经营主体在签订合同时

一定要注意合同签订的目的及如何实现的细节问

题，以免产生自身无法实现合同最终目的反而违

约的后果。

发布他人航拍视频
构成侵权调解赔偿

　　黎某某、昝某某系职业摄影师，二人创作的

《航拍西宁》等视频在抖音平台点赞超百万。2023

年3月，二人发现青海某旅行社在其运营的微信视

频号云游大美青海发布的视频《现代美丽幸福大

西宁》宣传片与二人于2021年08月17日创作并发

表的视频相同，遂诉至法院。

　　经法官释法析理，多次组织调解，双方最终达

成和解，青海某旅行社即时履行了赔偿款。

　　强文静表示，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的视频形

式，具有创作门槛低、录音时间短、创意构思相对

简单、社交性和互动性强、易于传播等特点，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群体参与创作短视频，以用于直播

带货、网络营销等，但其中不乏投机者未经创作者

许可或授权，擅自使用他人制作的短视频用于自

身产品或服务的营销。

　　“案涉短视频系原告二人共同创意策划、场

景选取、个性化表达，形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

且在抖音平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强

文静介绍说，青海某旅行社在未经原告同意或

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与原告享有著作权的

短视频内容一致的视频对其商业活动进行宣

传，达到迅速吸引用户，谋取利益的目的，其行

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 本报记者 徐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近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5

起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法治日报》记者对相关案例进

行梳理，以期通过以案释法，规

范和指导大家的日常行为，明

确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界限，

在全社会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

浓厚氛围。

□ 本报记者 刘中全 张美欣

　　2023年8月的一个凌晨，吴某驾驶的电动车与李某的拉布拉多宠物狗

发生碰撞，致使吴某倒地受伤，李某的宠物狗死亡。交警部门认定：事发时

狗主人李某因未牵绳遛狗，在本次事故中承担70%的主要责任；吴某驾驶

电动车未遵守交通安全规定，承担30%的次要责任。

　　事发后，吴某经医院诊断为左膝内外侧副韧带损伤，为此支出医疗费

4000余元。后经司法鉴定，本次事故导致吴某耽误工期为90日，护理期为60

日。吴某诉至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要求李某支付医药费、护理费、误工

费等各项费用共3万余元。

　　法院受案后，被告李某称本次事故发生于深夜，街上人迹罕至，他才

放开了狗的绳子，没想到会发生事故。李某表示自己养了7年的宠物狗不

幸死亡，对自己情感上有巨大打击，且原告主张的数额较高，无力支付

赔偿。

　　办案法官对李某进行劝解宽慰，并向其释法说理，告知其作为宠物犬

的饲养人和管理人，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本次事件中，根据法律规

定应该对吴某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经过十几天的沟通，李某表示愿

意赔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李某一次性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万元，该案以

调解的方式圆满结案。

　　经办法官表示，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宠物狗主人对宠物狗具有法律

意义上的财产权利，车辆与宠物狗在道路上发生碰撞，造成宠物狗伤亡，

致使财产权利人财产受损，有权要求赔偿。根据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予以赔偿。民法典亦规定，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吴某驾驶车辆时撞伤宠物狗造成李某财产损失，也应当承担

一部分侵权赔偿责任，宠物狗主人李某也可以向吴某提起诉讼或反诉，要

求其赔偿宠物狗死亡的合理财产损害损失。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法院综合

考虑双方的合理损失，最终调解结案。

宠物狗撞倒电动车
各有过错调解结案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庞楚楚

　　2023年2月16日21时许，家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某小区的张先生听

见屋外一声异响，像是什么东西砸到了地面。

　　张先生出门查看，刚走到屋外，又接连听见几声巨响。原来，是自家楼

上有人正往下扔东西，包括行李箱、电动滑板车、电风扇等在内的物品接

连从天而降，张先生立即报警。

　　经警方调查，扔东西的男子为楼上住户金某某，因案发当天晚上在外

吃饭时喝了酒，回家后又因琐事与妻子发生争吵，一气之下，他就把手边

的物品一件件往楼下扔。

　　“我当时太生气了，真的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想害谁。”金某某交代说。

　　经法院审查，金某某在自家卧室阳台的窗户处，先后扔下一个灰色行

李箱（重10.05公斤）、一个黑色行李箱（重10.8公斤）、一辆电动滑板车（重

15.45公斤）、一个电风扇（重2.2公斤）、一个枕头（重0.7公斤）。其中，衣物、

床上用品等掉落在人行道东侧绿化带上，两个行李箱掉落在连接单元楼

入口的人行道上，电风扇、电动滑板车等掉落在单元楼入口处，致人行道

与绿化带交界处的一株茶树损坏。

　　法院认为，根据刑法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

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据此，法

院认定被告人金某某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3000元。

　　法官庭后表示，看似失去理智气愤地随手一扔，实则是对他人人身财

产安全的漠视，本案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但已威胁到群众的生

命财产，破坏了社会秩序，依法将受到刑事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十一）》增加高空抛物罪，体现了刑事司法积极介入社会治理，同时

也在更大程度上释放了法律的警示功能，使群众自警、自律、自制，改变不

良行为习惯，共同维护安全的生活环境。让我们拒绝高空抛物，共同守护

“头顶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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